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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今天講求「合作力」的時代，政府、企業及非營利組織如何有效整合彼此有限的資源，是全球化下新治理（new governance）的重要議題，伴隨公民社會興起所帶動的民主意識，菁英主導的傳統治理模式已逐漸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強調公共參與的協力治理，透過各部門間資源整合、共同參與、聆聽、學習成長的過程，培養跨組織的信任機制，來有效達成公共福祉。本研究先檢視跨域協力治理之相關理論，其次以阿里山有機部落之個案，探究跨部門間互動之關係，以及建構協力網絡必須重視的核心要素與潛在問題。研究發現，跨域的夥伴關係必須把握三核心：目標的一致性、尊重的必要性與溝通的持續性，因為此三要素所凝聚的社會資本，可讓非營利跨域協力能穩固、健全、自主性的發展。
關鍵字：非營利組織、瑪納有機文化生活促進會、協力治理、自主性
1、 前言
    面對日益複雜且多元的動態社會環境，傳統的菁英治理模式已不再符合社會需求，「合作力」成為當代組織運作的核心關鍵。無論是公部門、私部門或是第三部門，透過夥伴關係或策略聯盟的協力方式，以開放、尊重、平等的溝通機制，強調效能與效率地達成共同的績效目標，也增進政府公共服務的職能。無疑地，府際關係開始面臨轉型，建立夥伴關係的公私協力合產機制，是90年代由新公共管理轉化到新治理的重要概念，治理內涵也從「層級」型態的單一模式，晉升為「網絡」型態的多重模式（陳敦源、張世杰，2008），意謂彼此的位置由僵化的競爭關係，轉為富含彈性的協調合作關係，形成相互依賴的非零和局勢
。
    伴隨民主意識的抬頭，第三部門在公民社會裡逐漸扮演關鍵的協調角色，其社會性的目標導向型塑了「跨域」（cross boundary）間連結、互動的推手。藉由民間的力量帶動各部門間的互動與學習成長，凝聚彼此資源，同時也建力合作互惠的信任情感，最終促進地方整體發展、社區就業，更提升了人文素養，達到多重社會效益的多贏局面。公部門與民間社會的互動關係，使得跨部門協力在公共事務管理之下，逐漸成為新的治理模式，故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即：（1）探討跨域協力的機制下，非營利組織所扮演的功能與角色？（2）非營利組織在內部環境之情感價值，與外部環境之組成型態下的協力策略？
    本研究即以協力治理的意涵為中心，先探討政府、市場與第三部門網絡關係之理論架構，再以NPO扶植社區化就業為跨域協力的創新方案，歸納跨部門協力治理可能面臨的問題、對社會層面之影響，以及創新策略的成功關鍵，型塑協力治理的重要性。以下第二部分先論述協力網絡之內涵與特質，與協力治理的理論基礎，概念涉及新公共服務、夥伴關係與公私協力之下，NPO自主性的議題；第三部分則是析探「瑪納」發展協力網絡之歷程；第四部分為研究結果與分析，包含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所涉及之組織運作與資源互賴網絡，欲歸納其協力成功之要素，也探索跨域協力對社會的影響以及面臨問題；第五部分則為結論與建議。實證分析部分則利用紮根理論進行深度訪談及個案參與觀察，訪談對象會針對三大面向的利害關係人，包括：（1）網絡中介角色的瑪納有機生活促進協會領導人、技術輔導團隊；（2）協力網絡生產端的原鄉有機產銷班成員；（3）協力網絡銷售端光原社會企業的領導人共六位。
貳、文獻探討
一、協力的內涵與特質    
    「協力」（collaboration），一般是指兩者以上的行為者或利害關係人，以互信為基礎組成互動網絡，彼此能夠相互分享資源，並且共擔責任。根據 Robert Keast & Myrna P. Mandell（2009: 2）的觀點，相較於類似概念的「合作」（cooperation）與「協調」（coordination），協力的價值程度更為深切（如圖1），強調參與者為了形塑共同目標及互相學習改變，故彼此相互依賴程度最高、接觸最頻繁、信任度最高、權力與目標價值是共同分享的互動關係。









圖1 3C互動關係特徵
資料來源：修改自Keast & Mandell （2009: 2）
    Thomson &Perry（2006: 23）指出，協力是行動者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互動協調過程，以彼此共享的互動形式，創造出的規則與議題。當代政府面臨複雜且多元的動態社會環境，若要有效解決問題，必須結合跨領域的能力與資源，讓國家與社會組織形成緊密互動、相互依賴的協力網絡關係，而公私協協力的合產機制，以提升公共服務的產出效能，這也是因應過去政府、市場失靈的嶄新模式（如圖2）。過去以「交易理論」（transaction theory）的角度解釋協力網絡的產生，當國家機關與跨部門間需要對方知識、專業以及對其他行動者的影響力時，往往會因此產生互惠關係，進而發展出各種穩定策略的行事方式，網絡關係於是形成（陳恆鈞，2008）。從組織理論的面向來看，協力的網絡關係深受結構互動與資源倚賴的觀點所影響，網絡一詞經常被用來指稱跨域組織間的資源倚賴與互惠關係（廖俊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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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公私協力的合產模型
資料來源：修改自廖坤榮（2004:188）
    另外，從資源依賴理論觀點來闡述跨部門間的互動關係，強調行為過程具有自由度，但利害關係人之間卻有著相互依存的、相對穩定的結構，他們之間對資源的依賴與需求，可從決策、互動、聯繫與溝通行為間觀之（Alter & Hage,1993）。是故，協力網絡是一種將顧客(clients)、供給者(suppliers)與製造者(producers)連結在一起的合作機制（Considine & Lewis，2003），並且取代傳統規則導向的監督、冷漠僵化的治理型態。綜合上述，本研究歸納之協力網絡主要特質為：（一）是彼此有共同任務並相互承諾的結構，並非獨立運作；（二）網絡中的行動者是屬於合作夥伴關係，並非為授權人與代理人關係；（三）參與者是以互信為基礎的分享資源，並且是一個長期溝通的過程；（四）在網絡中彼此協力付出，並且共享責任、風險與成果。
二、新公共服務下的協力治理 
    新公共服務為二十一世紀公共行政的主流，取代顧客導向的公共管理，為了避免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弊病，強調政府與非營利組織跨部門合作策略。近年來，政府治理著重合作與協同治理，特別重視地方基層之意向與需求，企盼多層級治理模式能更有效運作，使公部門運作能確實服務群眾。由於公民社會的潮流興起，公部門管理方式也隨之改變。當公部門意識到由上而下（top- down）的管理與治理模式過度僵化，而由下而上（bottom- up）的政策過程卻又缺乏管制與課責之規範，因此引發雙向運作之公部門管理方式，以及雙向權變之政策運作模式（Kooiman, 1993）。而「新公共服務」精神更是促使公部門雙向管理運作模式之潤滑劑，以建構健全之「公民社會」（吳瓊恩、藍夏萍，2008）。Denhardt &Denhardt（2000: 557-558）首先提出新公共服務概念，其最核心的兩個主題為（一）提升政府公共服務的價值；（二）重視公民、公民權，以及公共利益等價值內涵的實踐。政府行政人員除了提供公部門服務給社會大眾之外，更應運用公民對話與公民參與等方式，強化公民精神。
    公共服務不僅是政府的職能，彰顯公共利益之特質，更是現代政府最需要實踐與執行的理念。根據「世界經濟發展組織」報告，世界各國的公共服務價值包含透明公開、平等、效率、負責、依法行事、廉潔誠實、專業主義、公共利益、慎用國家資源、利益迴避、親切服務、人道關懷等（蔡勝男，2005：9-10）。換言之，在新公共服務的舞台上，政府已不再被視為聚光燈的唯一焦點，而且政府不一定非得「直接」提供服務，而是透過各種政策工具的混用，以「間接」方式滿足民眾服務的需求，同時又不會減少既定公共目標之達成（江明修、曾冠球，2009）。儘管官僚體制的層級節制需求仍不可少，但政府居中扮演政策網絡的連結者、輔助者、中介者，似乎變得更為重要，也是新公共服務之核心概念。
    公私協力的過程中，涉及到網絡結構的複雜性與多樣性，故此種關係需要被治理，才能有效促進參與者各自與共同的利益，擷取集體目標與個人利益之間求的平衡點，維持一個穩定發展且互相學習的協力過程（陳敦源、張世杰，2008）。所謂治理的概念及意涵，學者Denhardt et.al（2002: 3）界定為：為履行公共決策程序，讓社會得以作出決定、表達民意，透過資源的配置創造出共享的價值，彼此形成一共同的網絡架構，共同授予權力且分擔共有責任，換言之，代表政府、市場與第三部門皆是處理公共事務的中心。治理的運作特質包括四項：一、治理是一個政策過程，而不只是一套規則或活動；二、強調協調為基礎，而非支配性的控制；三、治理同時兼顧跨部門的相關參與者；四、治理著重持續互動的重要性，且並非為正式的制度原則（孫同文，2003：218-220）。此外，治理也強調網絡間個體的自由度，與跨組織相互依存、決策、互動的長期溝通行為（Alter &Hage,1993），其不同於傳統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互動關係，尤其著重「跨域」（crossing boundaries）性質的連結、交換與合作關係（林水波、李長晏，2005）。
    綜上所述，治理是涵括多個公家機構和非政府的利害相關人，包括非政府組織、非營利組織、企業、自治團體、意見領袖等，直接性地共同參與、互動及討論，共同影響決策的結構；在集體決策的協力過程，是為達成社會共識，並且促使公共政策或計畫方案能更為彰顯，所以治理強調的是政府與民間社會的互動關係。在這平行且互補的協力網絡中，彼此基於共同目標與承諾，進行資源、資訊與服務的協調交換，以有限的成本發揮出最大的資源效果，形成合作共榮的互惠關係。換言之，政府若能充分結合民間社會的豐沛資源，以互信與尊重為基礎，共同參與執行的過程，相互專業分工、分享資源、借力使力、互利互惠，形成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三者共存共榮的互動網絡，即所謂的協力治理。
三、協力的內部環境
    組織運作的協力關係當中，Martha et.al（2004:173-180）提出協力運作的內部核心要素，對於組織績效與運協力品質佔很大影響，其中包括溝通、承諾、公平、技巧與能力、信任、尊重，簡述如下：
1. 溝通：溝通是組織協力最基礎也是最核心的環節，溝通的良窳能深切地影響到組織目標的實踐與組織文化的形塑，有效的溝通有利於組織間資訊傳遞的完整性，也可提升組織執行的效率與效能，此外，溝通也是凝聚組織活力、創造共識、決策有效執行的途徑。
2. 承諾：學者Buchanan（1974）指出，承諾是個人對組織的情感意向，內涵包括認同、投入與忠誠，會讓參與者對於目標與價值產生堅毅的信仰，願意付出更多心力，也渴望盡心盡力的為組織長期服務。換言之，組織的高度承諾會使參與者產生強烈的歸屬感與認同感，也是凝聚團隊精神的要點。
3. 公平：協力的公平內涵，意旨參與者在協力環境中受到公平的對待，根據Adams（1965）關於公平理論（equity theory）的研究，此理論指出組織參與者會以自己的狀況與他人的狀況作相對比較，以判斷是否被公平的對待，也就是參與者會以個人所知覺的結果，例如互動與福利回饋的多寡、意見被重視的程度，來決定參與者投入的情形。
4. 能力：組織運作的協力關係當中，能力即組織行為者具備相關的技能與特質，這些能力會直接影響著活動的效率，例如表達能力、記憶能力、創造能力、組織能力、交際能力、說服能力等，每個行為者所具有的能力都不只一種，當組織中各個不同的多元能力集合在一起，即產出組織的績效。
5. 信任：Putnam（1993）認為，信任是社會資本最關鍵的因素，因為信任表示行動者相互的信賴關係，彼此是互惠、尊敬、團結、寬容、互助的，透過信任的凝聚促進集體行動的產生，能讓行動者志願性的相互合作，減低社會互動的成本；信任同時也是一種期望，讓協力的行動者能夠依賴他人的言行，並認為他人對自己是善意的。
信任是合作的潤滑劑，信任度愈高，合作的可能性愈高，而且透過合作的過程也會產生信任（Putnam, 1993）
6. 尊重：美國品格教育專家 Lickona(2003)認為，尊重是一種不卑不亢的處世態度，是一種自尊、尊人的為人方式，避免占有、攻擊、暴力、貶損、干涉、傷害、貶抑、侵犯、等消極心態與行為是相互對立的。尊重涵蓋塞種範疇，尊重自己、尊重他人與尊重所有生命。
    另一方面，從組織協力的外在形式而言，Sullivan & Skelcher（2002:41-49）用四種關係來呈現協力的模式，分別為網絡、夥伴關係、聯盟與整併（如表1），並從非正式的網絡特殊關係到高度正式化互動的單一組織，呈現一種光譜的排列。
表1 協力的組成形式與治理的規則
	
	網絡
	夥伴關係
	聯盟
	整併

	治理的規則
	透過相互規範
、義務、共同價值和信任加以自我管制
	
	經由雙方法規的串聯，來控管外在形式
	科層體制

	協力的形式
	非正式、特殊關係的鬆散網絡
	有限的同意分享資訊
	同意承擔共同活動
	同意建構正式的管理機構
	創立聯盟結構，
參與行動者同意讓出部分自主性
	參與行動者合併成為單一組織


資料來源：Sullivan & Skelcher (2002: 43)
    首先，「網絡」的協力組成形式為非正式的特殊關係，即特定的人所形成之集合，透過不同的連結形態，來解釋網絡中行動者的社會行為，彼此再透過相互的規範與義務來加以自我管理；網絡行動者的互動包括「交換」與「適應」兩項行為，「交換」的功能是在獲取外部的資源，「適應」的主要是為以解決網絡中利益的不一致的關係(Johnson &Mattson，1984）。其次，「夥伴關係」意旨各個行動者基於相互同意的目標，所形成的動態關係，並且以理性原則劃分工作範圍，追求每個參與夥伴的利益，並以相互尊重、公平參與決策、相互課責，以及決策透明化等原則，維持長久的關係。再者，「聯盟」的協力組成，是行動者基於策略目標而相互存在，透過具時效性的正式契約，基於共同目標而相互需求，通常為私部門應用之策略聯盟的概念。最後，「整併」較常發生在私部門的單一領域中，組成形式為主要包括合併（merger）與收購（acquisition）兩種，即參與者合併為單一組織。
四、協力治理的外部環境
（一）協力治理的互動關係
在當代「新治理」的趨勢下，公共事務不能再依賴政府，公部門與第三部門建立協力的夥伴關係，在垂直與水平層級之間，共同集結成資源互賴的政策網絡，以彌補彼此的不足，才是最根本之道。建立夥伴關係的主因可歸納下列四項（李長晏，2005）：
1. 資源互賴化：基於組織處於資源有限的環境中，進而衍生出以結盟、協力的方式，彼此的資源相互運用，形成相互依賴的夥伴關係；
2. 功能整合化：過去講求功能專業分工的結果，容易忽略垂直與水平整合的重要性，造成組織割裂化、責任模糊化。建立夥伴關係能讓彼此處於相互依存的網絡中，依靠協力的關係達成各自的目標；
3. 議題跨域化：組織通常面對棘手的議題時，往往會處於防禦的自我保護心態，形成資源不流通的短缺狀態。若彼此形成夥伴關係而溝通協調，這種相互合作、信任的模式較易衍生創新的策略去解決問題，尤其被運用在跨域的議題上。
4. 決策公開化：夥伴關係的形成，有時候是讓決策公開化的策略，藉由組織或利益團體的夥伴關係介入，通常能造成更多的迴響或關注，進而影響決策，達成協力夥伴彼此的目的。
    有學者認為，國家整體力量的強弱，與政府是否和公民社會相互協力配合息息相關，因為公民社會富含創造力、資源力與動員能力，迫使政府不得不調整與公民社會的角色關係，而由原先單向的管制、支配的操縱角色，轉變為雙向、合夥、協力、聯結與輔助的夥伴關係（趙永茂，2008）；而夥伴關係的形成通常基於相互依賴的需要，強調參與者之間資源、資訊和目標價值的共享，處於平等互惠且無主從之分的地位，協力關係會讓參與者具有相互承諾與義務感，認為須關照到彼此的利益（陳敦源、張世杰，2008）。從上述的資源互賴關係中可以察覺出，政府與公民社會在治理結構中的角色改變，在集體協力的關係下，政府是扮演一種塑能者（enabler）、催生者（catalyst）以及允諾者（commissioner）的角色（Pierre & Peters, 2000），與主要社會團體彼此形成夥伴關係，並經由協商取得政策目標，以降低交易成本，增進合作機會為共識，協力治理逐步將私部門與第三部門納入公共服務的範疇之中。
    非營利組織的興起於1990年代，基於政府財政負擔日益嚴重，市場失靈與政府失靈的結果，民間便以非營利性的自發性的組織，擔負起彌補社會需求與政府供給之間，填補落差的積極角色（孫本初，2007）。依照Kramer（1981：173-245）的看法，在現代國家中，非營利組織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包括：（1）開拓與創新；（2）改革與倡導；（3）價值維護；（4）服務提供。透過非營利組織富含彈性與自發性的特色，敏稅地洞察社會問題，並深入社會各個角落提供多樣化服務，不但彌補了政府服務上的不足，也能有效激勵民眾關懷社會並積極投入參與。Najam（2000）提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互動模式（如表2），可經由目標與策略手段的兩個面向來觀察，此兩個面向的交會結果可得出以下四種情形：
表2 公部門與非營利組織之互動關係模式
	   
	目標

	    

策略手段      
	相似
不相似
	相似
	不相似

	
	
	合作
	籠絡

	
	
	互補
	衝突


資料來源：Najam（2000）
1.合作模式（cooperation）：係指政府的政策目標與非營利組織的使命相符，且策略手段也一致，兩者基於互惠平等的地位攜手共創公益事業；
2.互補模式（complementary）：係指政府與非營利組織雖有共同的價值目標，但偏好的執行策略相異，此種情況下，兩者會將雙方的資源作互補性的合作；
3.籠絡模式（co-optation）：指政府與非營利組織雖各自的行動目標相左，卻在策略手段或資源來源上一致，而產生的籠絡情形，透過彼此的共通點試圖影響對方的目標；    

4.衝突模式（confrontation）：指非營利組織與政府之間非但沒有合作空間，甚至因政策目標認知差距過大而完全沒交集，甚至會有衝突產生。
    根據Najam的4C互動分析架構，雖然政府與跨組織之間的互動關係可能同時充滿競爭、衝突及合作現象，但國家機關若能與公民社會建立夥伴關係，經由雙方的對話機制，不僅較易化解雙方歧見，取得政策共識，更能提高公民社會對政策的承諾與行動支持。
（二）資源依賴觀點下的組織自主性
    在公私協力關係中，其最關鍵議題即在於非營利組織的自主性問題（Pfeffer, 1981），簡而言之，組織自主性係指組織為達成使命，對於內部資源的配置、管理、目標設定及執行，均有自我主導之權力，對於外部與其他組織建立關係亦具有充分自由度，不會受資源提供者之規範影響。從資源依賴理論（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的角度觀之，非營利組織在追求社會目標的實踐時，會面臨組織本身資源的不足的困境，以致於需要在資金、資訊、人力資源上的互通有無；換言之，為回應社會的需求與期望，同時又必須求組織的生存，非營利組織往往會過度依賴政府的資源，而造成自主性喪失、創新性的減少、服務的破碎與不連續等負面的危機，而失去原本應為社會公益辯護的角色與立場（江明修，1998）。即使非營利組織在資源財務上不完全依賴政府，還是有可能受到政府來自法令規章上的強烈控制，根據 Kuhnle & Selle(1992：30)從「溝通往來的互動程度」與「財務依賴的控制程度」所劃分為四種自主類型的基本內涵（如表3）： 

1. 整合依附型：指非營利組織與政府彼此的溝通頻率非常密集，同時在財務等資源上，相當依賴政府且在法規上受到政府相當高程度的控制，對非營利組織的自主性極低； 
2. 分離依附型：此模式中雖然非營利組織在財務上相當依賴政府支持，且受到較強的法令規範，但和政府之間卻沒有太頻繁的溝通往來與接觸，組織的自主性較低；
3. 整合自主型：指非營利組織和政府雖有密切往來聯繫，但在財務上並不全然依賴政府的支持，因此非營利組織運作的自主性較高； 
4. 分離自主型：指非營利組織不但與政府溝通往來程度很低，在財務與法規面，也是呈現對政府較低的依賴性與受控程度，因此組織運作的自主性極高。
表3 公部門與非營利組織之互動關係模式
	          
	溝通往來的互動程度

	財務依賴的控制程度
	整合依附型
	分離依附型

	
	整合自主型
	分離自主型


資料來源：Kuhnle & Selle(1992：30)
    綜上所述，王于綾、林萬億（1997）以維護非營利組織自主性的觀點指出，面對公私協力對非營利組織可能造成的自主性影響，可以採取以下五種策略來對抗：（1）使組織資源來源多元化，以減少對政府的依賴；（2）採取行政服務聯盟來提供專業的服務；（3）拒絕簽約；（4）抗議或遊說政府，以創造合理且必須的標準規範；（5）在符合組織使命的情況下，才接受政府的補助。
五、綜合歸納
    當代的公共事務已不再依賴政府獨霸，由於公民社會富含的創造力、資源力與動員能力，迫使政府不得不調整與公民社會的角色關係，公、私部門與第三部門建立協力出雙向、合夥、協力的夥伴關係，建立起資源互賴的政策網絡，彌補彼此資源的不足；在垂直與水平的層級之間，這種透過跨部門協力的治理內涵，基於內部的信任、互惠與社會網絡的良性循環，讓彼此互動的密度、溝通的機會增長，以更有效能的方式達成共同的目標與期望。然而，在公私協力的過程中，由於在外部環境上，雙方掌握了不同的資源，各自提供對彼此生存與發展產生依附性，所以形成非營利組織對政府資源上的依賴關係，而容易喪失組織的自主程度與社會使命，在民主政治的環境底下，非營利組織依賴與自主的平衡，仍是未來要重視的議題。
參、 「瑪納」發展協力網絡之歷程

位於嘉義縣阿里山鄉的「瑪納有機文化生活促進會」（以下簡稱「瑪納」），主要是由原住民組成自助性非營利團體，秉持對自然環境與部落文化永續經營的願景，一群有志人士開始思考有機部落的概念，從民國90年開始陸續推動自耕有機肥、免用化學肥料的農業技術，打造純淨的土地環境。「瑪納」整合產、官、學界的技術資源，提供部落原農完善的教育訓練，再透過「光原社會企業」公平交易的銷售通路，至今發展規模逐漸拓展。在今天講求樂活、無毒環境的社會風氣之下，阿里山鄉的有機土地與部落發展，實為台灣轉型農業的楷模。
一、啟程
「瑪納」早期的扶植方向是以部落教育為出發點，自民國八十八年起，結合天主教聖言會與輔仁大學的資源，為部落舉辦各式各樣的教育性營隊，包含青年的英文營、科學營，壯年的夫妻關係、親子與家庭經營，以及老年的健康講座等。然而，隨著都市開發導致城鄉差距擴大，部落的青壯年人口為解決生計問題，紛紛離開部落從事勞力工作，造成人口嚴重外流；此外，當時的台灣產業開始外移，僧多粥少的就業環境又讓部落原住民面臨失業的處境。有鑑於此，「瑪納」開始思考如何提升原住民部落的當地經濟，發掘部落的在地資源，於是社區發展開展了方向性的轉變，除了既有的原住民社會教育推動，更以部落經濟發展為未來扶植陪育的主軸。
台灣過去所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是強調生活、生態與生產「三生共容」的永續發展願景，喚醒大家對居住地的認同（江大樹、張力亞，2008）。原住民大多定居在山林部落，坐擁好山好水的天然資源，對自然環境的尊重與情感更是不在話下，尤其阿里山鄉的地理位置是曾文水庫集水區域的範疇，因此，「瑪納」基於保護生態、土壤與水質的理念，並且以當地農業升級、發展部落特色產業為目標，開啟了「有機部落」的概念。「瑪納」期望利用部落在地的天然資源，以回收再利用的環保觀念，建立有機的新興產業方案，藉此提倡尊重自然生態，落實部落有機文化的生活方式，促進社會大眾對於有機文化的重視，以提昇原住民部落的生活品質。為延續此理念，「瑪納」期盼能結合各方資源與力量，將各部落的服務集結起來，建立一個鞏固的組織為後盾，故於2006年了「中華民國瑪納有機文化生活促進會」，主要是希望能幫助全國原住民部落有更好的發展。
二、紮根
    部落的農業轉型是一漫長而持續的過程，「瑪納」秉持耐心、堅持與專注的信念，從理念開始宣導，尋求共同願景的鄒族農民。藉由駐鄉於部落，對原農進行每周四次的有機教育訓練，從廚餘回收轉製有機肥料為起點，開始一連串的營造計畫，包含培植土壤、農耕地設計、進行有機作物栽植、減用到禁用化學農藥等。「瑪納」在扶植陪伴的過程中，也面臨重重的問題與挑戰，例如有機農作技術精進、病蟲害防制技術以及作物品質管理的專業缺乏，亦或是組織人力與經費資源的不足，使得「瑪納」必須廣泛地對外尋求資源，開始扮演資源的整合系統，以解決專業與人力、設備的限制。
    基於共同為環境、社會進一份心力的感動，「瑪納」成功集合多樣化的資源，深化了阿里山原鄉部落的有機內涵。透過在地其他非營利組織
的資源注入、農推相關學院的技術指導與研討交流
，再結合政府單位
協助的有機認證，蛻變後的有機部落，順利孕育出純淨土壤與水質、系統性的耕作規劃，與完整的防蟲保質技術。「瑪納」陪伴阿里山原鄉部落一步一步地成長茁壯，彼此累積近十年的心血與付出，共同克服無數的挫敗與天災肆虐，營造出今日充滿生氣與純淨的有機部落
。
三、拓展
    「光原社會企業」（以下簡稱「光原」）成立於2008年，與「瑪納」基於創造原住民福祉，與保護環境的共同信念，扮演起阿里山原鄉部落推展有機作物不可或缺的重要推手。「光原」以「保證收購」的機制，與原鄉農民建立緊密的配置窗口，建立起有機農作保存、包裝、運輸、配銷的平台，並且以「公平交易」（fair trade）的理念，與台灣大型有機商店—「里仁」，進行80家連鎖店面的合作配銷；除實體店面的銷售之外，「光原」也與透過土地認養
的方式，以產地直銷宅配的通路進行。
四、小結
    「瑪納」整合產、官、學多項專業技術以輔導、培育部落農民，也建立產、銷兩端緊密的供應鏈網絡，再透過光原社會企業「保證收購」的機制，得以讓原農無後顧之憂地專心致力於有機農作；此外，光原也積極拓展台灣的有機通路，以公平交易的共識建立起的有機合作社平台，不僅保障原農獲得在地就業機會，提升部落產業發展，維護珍貴的天然資源環境，也造福國人享受有機農作物的社會福祉。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研究方法與對象
本研究主要利用紮根理論進行文獻分析法，再透過深度訪談及個案參與觀察，以釐清「瑪納」的協力夥伴關係之始末；訪談對象則針對三大面向的利害關係人共六位，包括：（1）網絡中介角色的瑪納有機生活促進協會領導人、技術輔導團隊；（2）協力網絡生產端的原鄉有機產銷班成員；（3）協力網絡銷售端光原社會企業的領導人，整理資料如下：
表4 深度訪談人員與日期
	訪談人
	編號
	性別
	訪談日期

	瑪納有機生活促進協會領導人
	C1
	男
	2011.03.20

	瑪納技術輔導團隊
	C2
	男
	2011.03.20

	原鄉有機產銷班成員
	D2
	男
	2011.03.19

	原鄉有機產銷班成員
	D1
	女
	2011.03.19

	光原社會企業領導人
	B1
	男
	2010.10.23

	光原社會企業執行長
	B2
	女
	2010.10.23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二、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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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協力治理之內外環境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本研究透過文獻歸納，建構出協力治理之價值即在於跨部門間的優勢整合，讓彼此建立起資源互賴的政策網絡，以合產的方式共同彌補彼此資源的不足（如圖3）。這種網絡、夥伴關係或者是策略聯盟的協力型態，係基於內部環境的要素，包括溝通、承諾、公平、技巧與能力、信任、尊重，再透過外部環境的依賴型態，所建構而成之長期而連續的過程。是以，協力治理跨越了垂直或水平的單一層級走向，而型塑出多元整合、雙向互動的特質，讓彼此互動的密度、溝通的機會增長，以更有效能的方式達成共同的目標與期望。以下則針對「瑪納」建構之關係網絡，透過本研究歸納之的協力治理之內外環境架構，探討阿里山有機部落之產出過程。
三、「瑪納」建構協力關係之探究
（一）協力的內部環境
    由前一章節所論述「瑪納」扶植有機部落的歷程，可說明公部門與第三部門建立協力的夥伴關係，在垂直與水平層級之間，共同集結成資源互賴的政策網絡，透過彌補彼此的不足，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由圖4可呈現，以「瑪納」為中介的橋梁位置，所串連起的網絡關係，是為了網絡成員共同期望有機的成果，而實踐的社會目標、經濟目標與環境目標，「瑪納」不僅連結了跨部門之間的資源，也拉近了跨部門與網絡成員的關係，凝聚成員之間的信任、規範與網絡關係，即所謂的社會資本。透過阿里山有機部落的個案，也可以驗證夥伴關係建立的幾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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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瑪納」建構的跨域協力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1. 資源互賴化
    鄒族原農、「瑪納」、「光原」與地方政府等的網絡參與者，皆基於各別資源的有限環境中，衍生出藉由結盟、協力的方式，彼此的資源相互運用而形成彼此依賴的夥伴關係。透過鄒族原農豐富的培植栽種環境，結合學界專業的有機技術、病蟲防治指導，以及NPO提供的硬體設備協助，與政府補助的有機驗證經費，最後再由「瑪納」整合提供給鄒族原農，再以光原社會企業作產出。這其中的每個合作環結都不可或缺，並且皆有自身不足的限制導致彼此可以互補，才得以造就成功的有機生活圈。
瑪納和光原是一個共同體，一個負責上游生產，一個負責下游銷售，那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使命是，共同為鄒族原住民的有機生活努力，…我們會和會員們溝通目前的市場要的是什麼，再用合理的價格和農民買東西，這是瑪納和光原的使命，也就是我們存在的價值…（B1）。
…要不是有瑪納，我們根本做不起來，其實我們都經歷「三機」的歷程，先有『譏笑』、『飢餓』之後，最後才是『有機』，因為一開始看不到前景，所以很容易放棄，有些人也不相信有機做得起來，都沒飯吃還搞那些，但是瑪納一步一步陪我們走過來，…幫我們每周上四次的專業教育訓練課，每個月還要招開心得分享會議，從失敗中進步，他們幫助我們很多，很謝謝瑪納他們（D2）。
…大家都是為土地進一份心力的合作夥伴，當我們資源不足的時候，都會有組織願意贊同我們的理念，給與技術資源的協助…（C2）。
2. 功能整合化
取代過去僵硬的專業分工，「瑪納」串聯起垂直與水平的功能網絡，讓打造有機部落的參與夥伴，能彼此處於相互依存的結構中，不僅創造參與者關係的緊密，互動頻繁而形成的信任感，也透過協力達成各自的目標。
…我們大家都是一起為有機的環境和土地在努力，尤其經過莫拉克八八風災，大家又從無助中鎮作起來，那種一起革命的精神，讓我們根本不分距離，大家像家人一樣每天生活在一起，今天部落有這樣的成果是大家愛的結晶（C1）。
…有機的路真得很難走，我們起初時常碰壁阿，沒有經費就是很大的問題，因為每個專業都是要去學，…但是很多組織會開始認同我們的理念，陸陸續續很我們支援，才會造就今天的成果，真的是集合大家的貢獻和努力而得來的（B2）。
3. 議題跨域化
    在面對「打造有機」的創新公共議題時，公部門若是單打獨鬥，往往會處於謹慎的保留心態，形成不願意投注資源的情形。但是透過「瑪納」等非營利組織與私部門，基於共同目標所建立的公民參與平台，讓部門間彼此有溝通協調的意見交換機會，這種相互合作、信任的模式較容易更有效率、效能的衍生創新的策略，進而解決棘手的問題。
…政府在某些領域是很保守的，一開始不願意支援，但是當我們慢慢做出成果，他們開始會好奇你們在幹嘛，然後就會想參與，開始願意為我們作一些設備上的幫忙，這都要靠溝通啦（C2）。
環境這個議題慢慢被社會開始重視，每個專業領域會願意投入環境保護的產業工作，我相信未來可以整合的資源會越來越多，因為大家都生活在台灣，希望台灣生活環境越來越好嘛…（B1）。
4. 決策公開化
    藉由「瑪納」連結起的多元夥伴關係，有時候會產生帶頭的用作，這種決策公開化的手段，容易使得其他組織或利益團體的夥伴關係介入，帶動複製有機活圈的迴響或關注，有助於組織決策的影響與資源募集的易得性，達成協力夥伴彼此的目的。
有機是一種生活態度，對大自然的尊重，對生命的重視，以共存共榮的方式，來達到人與大自然間的平衡…。最近國光石化的環保議題發酵，我覺得台灣畢竟是個有愛的社會，希望我們能是一個拋轉引玉的引導團隊，未來繼續複製我們的模式，因地制宜的讓更多人投入環境保護的生態產業…（D1）。
（二）外部環境：組織協力面臨的問題
    通常公私協力最關鍵議題在於非營利組織的自主性，而「瑪納」與政府的公私協力關係中，係屬於 Kuhnle &Selle四種自主類型之「整合自主型」，意即「瑪納」和政府雖保持溝通往來的互動關係，但在財務與設備上並不全然依賴政府的支援，對政府資源依賴的被控程度較低，故組織運作的自主性相對較高，對於內部資源的配置、管理、目標設定及執行，均有自我主導之權力。然而，本研究發現現階段公私部門相互溝通的過程中，最大問題在於互信不足，政府的本位主義使得與非營利組織間的合作，缺乏信任為基礎，導致決議容易延宕，甚至有競爭的對立狀態。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合作，並不是光靠資源上的依賴就一定能成為合作的夥伴，應該先調整心態，以非正式的良性互動鬆懈本位主義，再以謙卑、互利、共享的互動模式，才能建立起長遠、互信、尊重彼此的夥伴關係。
四、NPO與政府的協力治理關係
    根據「瑪納」與政府在阿里山有機部落的營造中，互動關係可能因目標與策略相左，而同時充滿競爭、衝突的現象，但這是建立夥伴關係必經的過程，彼此經過長時間的溝通、互動，逐步調整最適切的策略手段，以尊重的平台相互決策，最後以達成互補與合作的良性循環關係（如圖5）。
…政府有時候比較強硬喔，會認為我們應該要遵照他們的意思去走，可能目標不太一致吧，我認為應該要以尊重的角度來提供合作的資源，畢竟我們的環境自己最清楚嘛!都是要溝通啦。（C1）。
…不能說是吵架啦，聽聽彼此的意見，在共同作出對地方環境最適當的選擇，雙方共識的平衡，是比較恰當的，畢竟合作的用意就是建立在資源或目標的相互需求…。（D2）。
    如同Najam的4C互動分析架構，國家機關若能與公民社會建立網絡、策略聯盟或夥伴關係，經由雙方的對話機制，不僅較易化解雙方歧見，取得政策共識，更能提高公民社會對政策的承諾與行動支持。「瑪納」的網絡結構富含的創造力、資源力與動員力，基於信任、互惠與社會網絡的良性循環，讓彼此互動的密度強烈，迫使政府不得不調整與公民社會的角色關係，彌補彼此資源的不足而建立起雙向的資源互賴的政策網絡，以更有效能的方式達成地方有機生活圈的營造。
    此外，「瑪納」組織運作的夥伴關係網絡當中，協力的內部核心價值也是運作品質的關鍵要素，對於組織績效與運協力品質佔很大影響，包括協力參與者之間的長期溝通、彼此承諾、組織公平、各自具備的專業能力、相互尊重、凝聚出的信任情感，是阿里山有機部落成功營造的基礎，社會資本影響的信任關係和互惠價值，使得「瑪納」組織運作的夥伴關係，能夠以穩定性強、累積性高的特質，產生共同的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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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瑪納」與政府的協力治理過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本研究歸納「瑪納」協力網絡與跨域部門合產的過程，體現了三種價值：（1）共同規劃：阿里山鄒族原鄉、「瑪納」與「光原」透過其他跨域組織，皆為了有機的願景而建立一個共同的目標，再透過長期的協調與對話，而形塑出共同的決策內容；當所有的協力參與者對於組織目標的看法與價值觀越趨一致性，越有助於組織溝通、合作與協調，進而產生較高的社會資本，增強彼此資源的交換與運用。（2）創新機制：透過「瑪納」完整的協力關係網絡，努力建立並利用一個有機圈的產銷模式，未來可提供台灣其他原住民部落複製有機操作形態，作因地制宜的有機生活圈，服務共同的社會、環境與經濟問題，即三重底線的創新策略。（3）合作經營：「瑪納」透過核心協力夥伴，帶動起其他跨部門組織，彼此建構出社會服務的共同願景，並且連結為相互承諾的結構，經專業與需求的互補，使得彼此緊密依賴、信任，完整的回饋機制也讓有機生活圈的理念，得以朝向經營的永續，也影響國人對於環境維護、有機樂活的信念。
5、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協力治理的角度，透過非營利組織實踐協力治理的成效，探究治理與協力夥伴關係等相關議題，輔以阿里山有機部落做為本文之研究個案，並且加以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之資料蒐集，進行理論探討與實務分析。在此本文試圖以分析結果提出的結論與建議如下：
    經本研究理論與實務的驗證結果，非營利組織在協力網絡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可涵蓋：（1）創新議題的實踐；（2）價值維護的倡導；（3）多元服務的提供。透過非營利組織之間富含彈性與自發性的特色，能敏稅地洞察社會問題，並且容易感召公民參與，基於厚實社會責任與價值信念，深入各領域的角落提供多樣化服務與關懷。換言之，非營利組織透過自主性的互動網絡，並以互惠協商的合作機制，建立起互利與共存的信任結構關係，同時以高度信任與承諾行動的特質，得以邁向網絡、策略聯盟或夥伴的多元型態的組成關係，共同創造共享的公民文化，與社會、經濟和環境三重效益的成果。
    在多元化的社會中，協力治理強調出多元的協調機制，期待能夠提供最有效的公共服務，以回應社會的需求。然而，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跨域協力網絡，除了應該先調整心態，以非正式的良性互動鬆懈本位主義，以長遠、互信的互動模式建立夥伴關係之外，本研究藉由個案的發現，建議夥伴關係的基本前提，必須建築在三點：（1）目標的一致性；（2）尊重的必要性；（3）溝通的持續性。這三要素對於組織運作與績效有相當程度之影響，透過初期建立明確的目標與共識，讓夥伴之間有共同的認知而形塑彼此和諧的關係，並且基於尊重、平等的身段參與，而非菁英控制的本位主義，才得以建立良好的溝通平台，減少日後不必要的衝突與矛盾。由上述三核心所凝聚而成的「信任」，可讓網絡行動者之間累積厚實的社會資本，關係情感的紮實得以使組織經營得穩固、長遠與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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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NPO Practice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nvironment：The Case of Alishan Organic Tribes
Ting-Ming Cheng

Yen-Cheng Lai

Abstract
The era of "cooperative power" has established itself today, it is an important issue of how to integrate limited resources effectively between governments, businesses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under the new governance of globalization (new governance). With the rise of civil society driven by the sense of democracy, the elitism led the gradual disinteg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governance model has been replaced by the third-governance which emphasis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Through listening and understanding each other, trust can be develope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across sectors, it could also affect the public well-being positively. The first view of the theory is cross boundar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ollowed by cases in the Alishan Organic tribes,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oss-sector intera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ird sector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re network elements and potential problems. Research shows that cross boundary partnership has three principles: unity of purpose, respect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need for continuity, these three key elements allow non-profit cross- boundary to be steady, completed and developed by its free unlimited will. 
Key Word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Manna organic life associat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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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自John Nash(1950)「賽局理論」(game theory)


� 內容經2011年3月深度訪談取得。


� 慈心基金會、勇源文教基金會、耕心蓮苑教育基金會、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會、朝邦文教基金會等。


�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天主教輔仁大學


� 原住民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 包含七個主要的阿里山鄉鄒族部落：樂野、達邦、特富野、新美、山美、來吉及里佳。


� 以10平方公尺的認養面積，作季節性的配送，每季配送6次，每次3公斤。





